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律师办案质量监督制度

第一章  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保证律师办案质量，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建立品牌律师事务所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律师办理案件应当尽职尽责，竭力提高和保证办案质量，并接受本所、当事人以及社会监督。

第三条 本所对律师接办案件实行科学、高效的质量管理，建立内部监督、当事人监督和社会监督三级监督体系，以提高和保证律师办案质量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第二章  本所内部监督

第四条 本所设立案件质量监管小组，对律师办案实行跟踪监督。

第五条 对律师办案质量监督考核的标准：

1、是否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处理案件；

2、是否认真负责地做好案件各个环节的工作，是否及时拟定起诉状、答辩状、辩护词、代理词等法律文书，是否及时签收有关法律文件，是否按时参加庭审活动，是否及时向法院或当事人提交法律文书；

3、法律文书格式是否规范，观点是否正确，行文是否条理清晰；

4、归档的卷宗是否符合规范化要求。

第六条 案件质量监管小组在案件监督过程中，发现承办律师存在错误或不当时，应当及时向承办律师提出改正意见，承办律师必须按照要求予以改正。

第三章  当事人监督

第七条 与当事人的沟通是否成功是律师办案质量的重要考核标准。本所律师应当保持与当事人的有效沟通，及时向当事人汇报案件进展情况，主动接受当事人的监督。

第八条 承办律师在案件办结后，必须将《律师办案质量回访函》交付当事人，并向其说明有权就律师办案质量、办案风纪和办理结果予以评价。

第九条 《律师办案质量回访函》由当事人亲自填写相应的内容，严禁冒签。否则一经发现，承办律师必须就此做出解释或检讨，并视具体情况给予所内通报批评。

第十条 《律师办案质量回访函》在当事人填写确认后，由承办律师或者当事人交回本所。

第十一条 在案件办结后，承办律师应当如实填写《结案报告表》，除进行办案质量自评外，由督导律师根据当事人反馈意见做出评价。

第四章  社会监督

第十二条 本所设立所务公开栏，公布本所律师情况、收费标准、诚信监督电话、以及投诉信箱等各项监督措施，以利社会各界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监督。

第十三条 本所聘请人大、政协、公、检、法、妇联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作为社会监督员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并接受征询。

第十四条 每年不定期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司法局及律协领导来所检查工作，主动听取各级领导意见及社会各界对本所及本所律师的意见和建议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合伙人会议通过生效，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